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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培字[2006]37号

关于举办“外资并购与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法律问题暨《企业破产法》高级研讨会 ”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目前，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，外资并购可为中国企业解决很多如资金、技术和管理等问题，对资源高效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有重要作用。未来的几年里，外资并购在我国将形成一股热潮，并购方式也将更趋多元化。企业在并购案的策划、实施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十分广泛，因此只有妥善做好并购中的法律安排，才能有效地避免并购风险。由六部委修订的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规定》)已于2006年9月8日起施行。为弥补六部委“并购新规”的局限，规范外资并购行为，《外资并购法》已经列入立法机构的议程。苏泊尔并购案、凯雷收购徐工案、德国舍弗勒收购“洛轴”案等都引起了中外各方的高度关注。在中国政府更加依法规范、合理严谨的态度下，如何把握政策走向，外国投资者如何重新制定在华并购战略，如何控制和防范外资并购项目的政策风险，地方政府如何遵循国家政策引导和利用外资，境内企业应如何制定相应对策，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。

新修订的《企业破产法》 极大的突破了我国原有的破产法律规范，涉及面广，操作性强，是今后规范企业破产行为，公正审理破产案件，公平清理债权债务，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的一部重要法律，也将为企业改制、公司并购重组及相关法律服务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。在中国加入WTO后，积极并充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，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，这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部署。为了准确把握新《企业破产法》立法精神,及时把握政策的新动向，深入学习外资并购和企业境外上市中相关法律、法规， 提高外资并购及企业境外上市-红筹上市法律实务操作水平，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决定分期举办“外资并购与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法律问题暨《企业破产法》高级研讨会”。请组织有关人员参加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及地点

 2007年4月06日—4月09日      深圳市    

二、参加对象

1、各省市司法厅（局）律管工作负责人、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及执业律师 2、各级人民法院主管领导及民事审判庭（破产庭）法官 3、各地商务局、经贸委、金融办、证管办、上市办及中小企业管理局、高新产业园区、招商引资和外商投资促进机构负责人等 4、国内大中型企业法律顾问、法务专员、企业集团高层管理人士5、各产权交易所、投资银行、证券、创业投资公司、投资基金、风险投资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中介机构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研讨内容
（一）新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立法思路、比较及修改重点、争议焦点与难点问题

（二）新《企业破产法》适用范围、重点条文解读及实施操作

（三）破产案件诉讼实务操作及相关疑难问题 

（四）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》重点要点解读
（五）外资并购立法的重要原则、主要争议焦点（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的界定和反垄断审查）、 与《公司法》、《外商投资法》衔接和涉及的法律冲突的解决

（六）在当前法律框架内如何设计并购的交易结构

（七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、国有企业职工利益保护的法律缺陷及对策
（八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或买卖国有资产规定的评价及完善
（九）反垄断条款与立法对外资并购行为的规范

（十）外资参与中国并购的趋势、 法律程序、尽职调查与流程设计

（十一）外资并购的主要法律风险与防范
（十二）非上市国有企业并购的法律问题
　  （十三）外资并购业务中的律师作用与执业风险控制  

　  （十四）2005-2006年主要外资并购成功与失败案例分析
（十五）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法律监管与公司治理
    （十六）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法律实务与操作案例
（十七）红筹上市的法律问题与案例

（十八）境外上市过程中涉及的法律事项及律师的作用
（十九）境外上市后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
四、研讨方式
将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商务部、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、专家、知名律师主讲，通过案例剖析、提问答疑、焦点讨论等形式，对新《企业破产法》、外资并购及企业境外上市-红筹上市中的法律难点和疑点问题作针对性、实用性的解读与阐释。学习结束后颁发结业证书。拟邀专家:

商务部、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、专家
全国人大法工委《企业破产法》专家







赵  雷博士
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










刘  敏
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、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博士、美国伯克莱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

史建三
美国伟凯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合伙人、曾被列为中国企业融资、并购领域的十位顶尖律师之一














    李晓鸣
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志斌
浩英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高级律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邹林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、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上海分所主任律师

费国平
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、上海分所主任、金融与法律研究所负责人。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林平
（若有调整请以具体报到通知为准）
五、报名办法及费用

每位参加代表须交研讨费2000元。统一安排食宿，费用自理。本通知寄发有限，请各单位、各协会协助转发并组织集体参加，酌免领队费用。  

报名电话：010-51528230     51528231

报名传真：010-51528231

联系人: 王志国

开户行：华夏银行东四支行 户名：司法行政学院培训中心 帐号：819413729

我们将在开班前七天寄发正式报到通知，告知详细安排。

司法行政学院培训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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